附件1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推荐
2022年入选人民法院涉执财产处置
司法评估机构名单库的通知

中评协办〔2022〕31号

[bookmark: _GoBack]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相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报送2022年入选人民法院涉执财产处置司法评估机构名单库推荐名单的函》，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组织各地方协会整理报送除名的机构名单和退出名单库的机构名单，并按照推荐标准重新推荐2022年入选名单库的评估机构名单。现就开展工作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入选2022年名单库的条件和不予入库的情形
（一）具备以下条件的资产评估机构或分支机构，按照自愿原则申请进入名单库：
1.在财政部门备案；
2.具有5名以上资产评估师；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从事司法评估业务的专业能力； 
4.具有运行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执业质量控制制度。
（二）下列情形的，不予入选名单库： 	
1.受到通报批评（含）以上自律惩戒的机构未满一年的；
2.受到警告（含）以上行政处罚的机构未满五年的；
3.分公司或分所所在的总公司或总所未申报或不满足规定条件的；
4.经查实申报材料有弄虚作假的；
5.收费标准高于或低于全部申报机构平均收费标准10%的。
二、资产评估机构应予除名的情形 
已入选名单库的资产评估机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规定程序从名单库中予以除名，五年内不得再推荐入选名单库：
（一）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二）因违反资产评估法或者评估行业监督管理办法被有关部门处罚的； 
（三）已办理企业注销登记的； 
（四）已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五）违反中评协自律管理规定，受到严重惩戒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司法评估的； 
（七）存在弄虚作假情形的； 
（八）未按照在中评协报备的收费标准计算评估费用的。
三、信息填报要求 
（一） 2022 年入选名单库
各地方协会应当按照入库标准对2022年申请入选名单库的评估机构信息进行认真核实后推荐，并填报所在地区2022 年涉执财产处置司法评估机构名单库推荐名单（见附件1），并将 2022 年新申请入库的评估机构予以标注。
（二）退出机构名单和除名机构名单
各地方协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填报退出名单库机构名单（见附件 2）和除名名单库机构名单（见附件 3），并在相关附件中注明退出或除名原因。 
（三）填报资产评估师信息
申报 2022 年入选名单库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填报本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资产评估师信息表。各地方协会负责核实并汇总所在地区入选名单库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师信息表（见附件4）。 
（四）服务人民法院司法评估项目的收费标准
申报 2022 年入选名单库的资产评估机构，应当填报服务人民法院司法评估项目的收费标准信息（信息填写在附件1中），同时提供加盖机构公章的收费标准公示书PDF格式扫描版（见附件5）。各地方协会负责核实并汇总所在地区入选名单库评估机构的收费标准和公示书。 
（五）地方协会联络人 
请各地方协会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填写《地方协会司法评估业务联系人员表》（见附件6）。 
四、上报要求 
请各地方协会认真组织本地区评估机构做好 2022年入选名单库推荐名单的报送工作，于 2022年7月20日前将附件1 至附件6的电子版报送中评协。 
中评协珠宝评估专委会负责协助中评协开展珠宝类资产评估机构入选 2022 年名单库的相关推荐工作。评估机构拟入选珠宝评估库的，请将附件1至附件5有关信息材料先提交给中评协珠宝评估专委会，再由其汇总后转中评协。
因上报时间紧，对未严格按照规定格式和内容填报的机构和地区，将默认为主动放弃申报入库资格。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中评协联系人：王文龙，李丝丝 
联系电话：010-88339694，88339647
电子邮箱：wangwenlong@cas.org.cn，lisisi@cas.org.cn 
中评协珠宝评估专委会联系人：李砚芳 
联系电话： 010-58276125 
电子邮箱：casgjac@163.com 
附件：1.xx省（区、市）2022 年涉执财产处置司法评估
机构名单库推荐名单
2.xx 省（区、市）退出名单库机构名单 
3.xx 省（区、市）除名名单库机构名单 
4.xx 省（区、市）资产评估师信息表 
5.xx 评估机构服务人民法院司法评估项目的收费
标准公示书 
6.地方协会司法评估业务联系人员表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202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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